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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国土资源房屋评估和经纪协会
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候选人产生办法
 
一、根据《重庆市国土资源房屋评估和经纪协会章程》和重庆市民政局社会团体有关规定，结合本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二、本会常务理事从理事中产生，数量不超过理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。常务理事候选人按1：1的比例确定名额。
三、常务理事候选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坚持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纪守法，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；
（二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有能力反映广大会员的意愿和诉求；
（三）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社会形象，关心并支持自然资源和房地产估价、房地产经纪事业发展；
（四）个人职业稳定性较高，所在单位在行业内保持较为稳健的发展态势，且本人或所在单位在行业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；
（五）积极参与协会活动，愿意为行业服务工作、自律管理工作做出贡献；
（六）近5年来个人或所在单位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、行政处罚和行业自律惩戒。
四、常务理事候选人由协会第五届换届选举领导小组提名，提交第四届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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